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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可能出售之意向書 
 

 

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（聯交所交易時間後），本公司與買方（為獨立第三

方）就可能出售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。意向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

二月三十一日前有效。 

 

可能出售如落實，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可能屬須予公佈交易。本公司須根據上

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就可能出售另行作出公佈。 

 

 



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09(1)條規定而作出。 

 

意向書 

 

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（聯交所交易時間後），本公司與買方訂立意向書，據

此本公司與買方將就買賣股權訂立正式協議。股權包括(i)奮發銷售股份，即奮發

(BVI)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；(ii)偉星銷售股份，即偉星投資有限公司的全

部已發行股本；及(iii)漳州股權，即漳州市金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全部股權。 

 

對所出售集團進行審慎調查前，買方須於自意向書日期起計十四日內向本公司支

付按金 1,000,000 港元（不可退還）。可能出售的代價於買方完成審慎調查後由本

公司與買方公平磋商釐定。意向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有效。 

 

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公

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。 

 

所出售集團的資料 

 

所出售集團包括奮發(BVI)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、偉星投資有限公司及漳州市

金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。 

 

奮發(BVI)有限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，擁有(i)於中國

註冊成立為外商獨資企業的有限公司廈門奮發(FUN)企業有限公司75%股權；(ii)

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佳寶利企業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；(iii)於英屬處女群

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Wingo Asia Limited的全部股權；(iv)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

成立的有限公司Timar Investment Limited的全部股權；及(v)於中國註冊成立為內

資企業的有限公司四川省奮發服飾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。奮發(BVI)有限公司及

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服裝製造及零售業務與房地產投資業務，本集團已於截至二

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終止該等業務。 



 

偉星投資有限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，擁有廈門奮發

(FUN)企業有限公司25%股權。漳州市金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為中國的外商獨

資企業的有限公司，註冊股本為人民幣13,300,000元，主要於中國從事房地產開

發業務。 

 

可能出售之理由 

 

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種植、研發種植相關技術、製造、銷售及分銷種植產品及

材料、環境系統、生物技術應用、綠色醫藥應用等及物業開發。 

 

鑑於服裝行業價格競爭激烈以及材料價格及生產成本猛漲，且自二零零六年以來

服裝製造分部持續虧損，故本集團自二零零八年初起逐漸減小服裝製造及零售業

務的規模，並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終止該等業務。此外，本集團

已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出售其中國投資物業（由 Wingo Asia 

Limited 持有）。董事認為，可能出售可令本集團將不再進行任何重大業務活動的

所出售集團的價值變現，而集中資源在中國進一步開發可獲利的綠色產業。 

 

一般事項 

 

董事會謹此聲明，意向書並非有關可能出售的具法律約束力承諾，須待（其中包

括）簽署及完成正式協議方可作實，而訂約方尚未協定正式協議的條款及條件。 

 

可能出售如落實，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可能屬須予公佈交易。本公司須根據上市規

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就可能出售另行作出公佈。 

 

由於可能出售未必會進行，故有意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

事。 



 

釋義 

 

於本公佈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： 

 

「奮發銷售股份」 指 一股奮發(BVI)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1.00

美元的普通股，即其全部已發行股本 

   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 

   

「本公司」 指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，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

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

   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

   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 

   

「所出售集團」 指 奮發(BVI)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、偉星投資有限公司

及漳州市金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

   

「股權」 指 奮發銷售股份、偉星銷售股份及漳州股權 

   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

   

「港元」 指 港元，香港法定貨幣 

   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

   

「意向書」 指 本公司與買方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就可能出售訂

立的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 

   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



 

   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於本公佈中不包括香港、中國澳門

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

   

「可能出售」 指 本公司可能向買方出售股權 

   

「買方」 指 亨富有限公司，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

有限公司 

   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0.01 港元的普通股 

   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 

   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

   

「偉星銷售股份」 指 一股偉星投資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1.00美

元的普通股，即其全部已發行股本 

   

「漳州股權」 指 漳州市金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全部註冊股本 

   

「%」 指 百分比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金圓 

 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四日 

 

 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金圓女士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、郭威

先生及梁廣才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、黃貴生先生及 Christopher 

David Thomas 先生。 


